
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

2026年原呈贡区B地块排洪设施建设工程2023年度第二批滇池治理省级补助资金

建设项目

一、项目名称

原呈贡区B地块排洪建设工程2023年度第二批滇池治理省级补助资金（昆财资环〔2024〕2号）
二、立项依据

《关于原呈贡区B地块排洪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呈发改复〔2022〕55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3846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9楼

联系电话：67478333
法人代表：王吉庆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资金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水务局是主管全区水务工作的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水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水务建设管理和滇池保护治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四、项目基本概况

工程项目区位于呈贡区吴家营片区B地块，隶属于洛龙街道办事处辖区，项目水系属于滇池流域洛龙河支流。本项目地块内主要涉及 A1～A14 地块的檀院小区、棠院小区、雍院小区、泽院小区、梧院小区、润院小区等项目开发居住小区，以及三个生态景观公园及 138、139、140 号四条规划市政道路。本次治理范围是对B地块片区建设范围内的山箐行洪排洪安全进行疏浚整治，再利用已建的排洪箱涵出口将片区山洪水汇集后排入下游白龙潭水库及洛龙河。
五、项目实施内容

新建排洪沟总长度5592.10m，其中排洪明渠段长324m，规划公园生态明渠段长1022.24m，排洪埋管段长4245.86m，管径介于DN800～DN2500；共设置7座沉砂池及73座检查井。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度第二批滇池治理省级补助资金2381164.4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2026年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并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工作，完成参建单位尾款支付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工程实施后，地块内原有箐沟洪水不再自由排放，全部汇集后经新建的排洪管沟集中排泄，可有效保障片区防洪安全；也可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可以改善地块生态和美化环境，将对人文景观的改善产生有利的影响。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中长期绩效目标（2026年—2028年）
	项目竣工验收并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2026年）
	项目竣工验收。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主体工程完成率
	=
	100
	%
	定量指标
	按标准执行
	反映主体工程完成情况。主体工程完成率=（按计划完成主体工程的工程量÷计划完成主体工程量）*100%
	可研报告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竣工验收合格率
	=
	100
	%
	定量指标
	按标准执行
	反映项目验收情况。竣工验收合格率=（验收合格单元工程数量÷完工单元工程总数）*100%
	可研报告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计划完工率
	>=
	95
	%
	定量指标
	按标准执行
	反映工程按计划建设情况。项目按计划开工率=（实际开工项目个数÷按计划应开工项目个数）*100%
	可研报告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可持续影响
	
	
	空
	
	
	空
	空
	

	
	
	使用年限
	>=
	10
	年
	定量指标
	按标准执行
	通过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反映可持续的效果
	可研报告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按标准执行
	用于考核受益群众对项目实施满意度
	满意度调查


